
 �
�
�
�
�
�
�
�
	


�

 

 

�
�
�

  �
�

 



目   录 
 

耕者有其田 ...............................................................................1 

建国初期的土地问题 ..............................................................20 

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土地管理 .......................................76 

改革开放时期的土地管理（一） ......................................... 114 

 



1 话说中国的土地问题（一） 

耕者有其田

一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和中部，幅员辽阔，海岸漫长。

国土边界四至为：东起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主航道汇合处

（东经 135°15′），西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帕米尔高

原（东经 73°40′）；北起漠河以北黑龙江主航道中心

线（北纬 53°31′），南至曾母暗沙以南海域。国土东

西相距约 5200 公里；南北相距约 5500 公里。陆疆边界

线周长约 2.2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长约 1.84万公里。土

地总面积约 960 万平方公里，此外还有 300 万平方公里

的海洋国土，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仅次于俄罗斯

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 

地形复杂，地貌类型多样。总的地势呈西高东低，

如若四级阶梯状。最高一级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

4000 米以上，堪称“世界屋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

玛峰海拔高达 8848.13 米。第二级是昆仑山、祁连山以

北及横断山脉以东地区，以云贵、黄土和内蒙古三大高

原和塔里木、准噶尔、柴达木、四川四大盆地相间组成，

平均海拔为 1500 米。第三级是大兴安岭经太行山至巫

山、雪峰山一线以东至海滨之间的地区，以辽东、鲁、

苏、浙、闽、两广等海拔 1000米以下的丘陵山地和东北、

华北、长江中下游、珠江中下游等海拔 200—500米以下

的平原组成。第四级是海滨线以东的浅海大陆架和岛屿

分布地区，这里大多为近海海域，水深在 200 米以内，

为全国地势最低一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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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河流纵横交织，湖泊星罗棋布。境内河流累计

总长达 43 万公里，仅流域面积在 1000 平方公里以上的

河流就达 1580条。在 24880 个湖泊中，面积在 1 平方公

里以上的就有 2800个。 

因地域广阔，气候差异较大。北起寒温带南缘，南

抵赤道热带，其中 72.4%的土地处于温带和亚热带。从

东南沿海到西北塞外，横跨五个水分区域带，东部和西

南部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为生物的繁衍提供了

有利条件，这一地区约占土地总面积的 50.8%，西部和

西北部高原气候寒冷，雨量不足，多为草原、荒漠和冰

川，不利于生物的繁衍。降水量与蒸发量的地域分布不

均又造成了水资源的分布不平衡，长江及以南诸河流域

面积占全国的 36%，其年径流量占全国的 83%；而淮河

及以北诸河流域面积占全国的 64%，其年径流量却只有

全国的 17%，水土资源分布的不匹配给土地利用带来了

不利影响。 

境内土壤因地形、地质和气候的巨大差异而类型繁

多。在东部季风区，自北向南随热量带变化，依次有漂

灰土、暗棕壤、棕壤、褐土、黄棕壤、黄壤、红壤、赤

红壤和砖红壤。由东向西随干燥度变化又依次有暗棕壤、

黑土、灰黑土、黑钙土、栗钙土、棕钙土、灰漠土和灰

棕漠土。在山区随山体高度变化，自低向高依次有山地

黄棕壤、山地棕壤、山地漂灰土、亚高山草甸土、高山

草甸土、高山寒漠土等。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又形成

了丰富多采的生物资源。 

中国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已发现的达 168种之多，

已探明储量的有 151种，其中 45 种主要矿产储量总值占

世界 14.6%，位于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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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然要素的不同组合形成了类型繁多，地域差

异极大的土地资源。所以从土地利用的角度上说，各地

区都有各自不同的有利条件与制约因素，地域差异的烙

印深刻地影响着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据调查中国约有

四分之三土地得到利用，主要包括耕地（不到 14%）、园

地（1%）、林地（24%）、牧草地（28%）、居民点工矿用

地和交通用地（3%）、水域（4%）等。尚未利用的土地

约占四分之一，主要包括三类：一是难以利用的土地如

沙漠、石质土地、高寒冰川等；二是目前经济技术条件

下不易利用的土地；三是目前可以开发利用的土地。由

此可见，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由于人口众多，因此人

均土地资源十分有限，人均耕地资源相对更少。 

二 

据史料记载，距今七、八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

中原和江浙沿海已出现原始农业、畜牧业和制陶手工业。

氏族是当时社会的经济单位，有血缘关系的氏族结成部

落和部落联盟，他们选择近水高燥的台地聚村而居，形

成了原始自然村落。村中为居住区，环村有防卫沟，沟

外有制陶窑场和公共基地，村落外围则是广大的耕作、

放牧、渔猎、采集等劳动的场所，这不仅标志了先民对

土地利用的多种形式和类型，也显示了一定的规划意识。

那时土地、房屋、农具、牲畜、粮食等都属氏族共有，

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氏族或部落之间有着约定的活动

范围，依自然地势以山川河流为界，侵犯异族境界会引

起纠纷，这反映了初始的土地占有意识和氏族共有的土

地所有制。 

距今五千多年以前，母系氏族社会发展到父系氏族

社会阶段。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父系家族公社。氏族长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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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占有的土地分配给家庭使用，由于当时刀耕火种的

撂荒农作制，耕地要定期一次次分配。分配后共同烧荒，

分户耕作，收获物归各家，其他山林、牧场、猎苑等仍

为共同使用，这是最早的土地分配制度。随着生产和交

换的发展，氏族乃至部落之间经常发生财产争夺和边界

纠纷，尤其是在私有财产出现后，这种争夺更为频繁剧

烈，甚至扩大为部落之间的战争。因此，调解土地纠纷

已是当时氏族长和部落联盟首领的一项任务。由此可见

原始社会时期也是土地开发利用、规划和管理的萌芽时

期。 

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中国建立起第一个君主制

的奴隶制国家——夏朝。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的形

成，土地管理也开始作为国家管理内容之一。 

商代，有规划和建设布局的都城相继产生。以五“都”

为中心的殷王直属领土称为“王畿”；在王畿内，国都以

外的地域，包括别都和邑在内称为“郊”；对于每个邑来

说，邑之外是“野”，野之外是“牧”。王畿之外是“服”，

即侯、甸、男、卫、邦、伯管领的地区。服之外则是时

顺时叛的“方国”。此时商王名义上执掌着全国的土地，

而实际上只能在王畿之内行使土地的处分权和收益权，

王畿之外则属诸服所管领，至于方国则顺时纳贡，叛时

犯疆。商朝已是发达的奴隶社会，土地归奴隶主贵族国

家所有，耕地划分成方块田，称为“井田”，分配给奴隶

主贵族，奴隶主贵族强迫奴隶在井田上劳动，集中耕作，

这是最早的井田制。殷朝甲骨文中就有“井”字形的出

现。 

西周是疆域广大的奴隶制国家，全国的土地和土地

上的奴隶，名义上归周天子所有，周天子通过宗法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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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分封给诸侯，诸侯再分封给卿大夫，卿大夫又分封给

士，从而构成金字塔式的阶级统治和土地管理。诸侯以

下的各级奴隶主对分封的土地只有享用权而没有所有

权，不能买卖和转让，要逐级向上缴纳贡赋。周朝还在

中原一带推行了井田制。周天子和各级奴隶主住在城邑

里，城邑四周是阡陌纵横呈井字形农田，奴隶被迫在井

田里耕作，以劳役的形式来抵代田赋。 

夏、商、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是贵族奴隶主所有制。

君王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掌握最终的土地处分权和收

益权；封国的君、卿、大夫是土地的占有者，有权处分

封国、采邑内的土地分配和收益；奴隶则是土地的使用

者。国家规定土地不得买卖；土地收益则是借助奴隶在

公田里的无偿劳动来实现。早商没有政府组织，国家事

务皆由君王处置；晚商渐有分层治事的政府机构和职官。

周代政府机构已基本完善，并明确司土（或司徒）为首

的管理土地和农业的各级官员，主要职责是负责管理王

室的籍田，土地清丈登记、评估和行政区划，分配郊、

野的土地，制定田赋税收以及掌管邦国的贡赋等等。由

此可见奴隶制社会时期的土地管理工作已经进入雏形时

期。 

春秋末期社会开始向封建制过渡，到战国时期封建

制得到确立。这一时期，由于使用铁质农具和牛耕，生

产力大为提高；又由于王权衰落，各级奴隶主乘机招徕

和驱使奴隶开垦井田以外的荒地作为私田。因为私田不

纳赋税，奴隶主又巧立名目将公田化为私田，严重地破

坏了以井田制为主的土地国有制。各国诸侯为向私田课

税增加收入，相继进行田制赋税改革。如晋惠公把公田

赐给庶民；鲁宣公实行“初税亩”，不论公田私田一律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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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收税；鲁成公按田亩出军赋；鲁哀公增加田赋税率；

秦简公计田征租等等。同时各诸侯国还普遍以里为单位，

对人口，土地进行清丈调查和登记，其中尤以楚国规模

最大，记载最详。公元前三五○年，秦孝公采纳了商鞅

“废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等一系列土地变革措施，

从此井田制彻底崩溃，土地私有权得到法律承认，封建

性质的土地租佃关系初步建立，地主阶级由此产生，土

地兼并也由此而起。 

秦朝建立后，确立和巩固了土地私有制，推行了一

整套保护和发展自耕农与中小地主的土地政策。首先是

没收诸侯和封君的土地，解放奴隶，授给土地，使其成

为自耕农。自耕农要负担国家的赋税和徭役，实质上是

国家的佃农。其次，在法律上对维护土地私有权作出规

定，对违反法律侵占土地的处以刑律。第三，在行政上

设置了牛长、田典、部佐、田啬夫等管理土地的官吏，

实行田亩申报、赋税核查等制度和措施，初步建立了封

建社会统一的土地管理制度和体系。秦朝进行了规模较

大的土地开发利用。如修筑万里长城和沟通各地的驰道

（公路）；实行郡县制，进行城市建设；推行移垦政策，

开发边远荒地；兴修水利，促进农业发展等。至公元前

二二一年（始皇二十六年），全国有 2000 万人口，9000

多万亩耕地。秦王朝虽然发展了大量的自耕农，但因横

征暴敛，最终破坏了自耕农的生存条件，导致农民起义，

政权灭亡。 

汉承秦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进一步成熟。继续

实行公田不得买卖，不得侵占；私田可以买卖，重农抑

商，发展自耕农的政策。中央设立“治粟内史”和“少

府”管理农政与税赋。地方则由郡、县、亭、乡、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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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负责实施和管理。实行轻税扶农，减土地税收为十五

分之一，至文帝后又减轻到三十分之一。同时，开展大

规模的屯田戍边，利用军队、罪犯或招募农民垦种国有

荒地。军屯由官府提供土地、种籽、食粮和耕牛工具，

收获全部上交官仓；民屯则由官府拨给土地，贷给衣食

种籽，农民上交产量的近一半做为田租，并服一定的徭

役。西汉初期，由于土地制度和政策措施适应社会经济

的发展规律，形成了“文景之治”的兴旺景象。但由于

私有土地可以买卖，国家所有的公田经常受到私有制的

侵蚀，主要是豪强侵占、天子的大量赐田和贫民出卖“口

分田”，使公田日益减少，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地主阶

级的土地兼并，形成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

地”，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社会局面。汉武帝时董仲舒提

出“限田”主张，但并没被采纳，仅采取了对商贾地主

征收财产税的限制性措施；到汉昭帝乃至汉宣帝时，“限

田”的主张才被国家部分采纳；至哀帝时才采取了限民

“名田各三十顷”的措施，但这一法令仍然无法限制执

政的达官显贵，最终造成了内扰外患并起，王莽借机篡

权。王莽执政后曾推行过土地国有的王田制，并限制耕

种的土地不得超过一井（100 亩）的数额，但不到三年

自行废止。东汉时期，阶级矛盾更一步步激化，最终导

致农民起义，改朝换代。 

从东汉逐渐崩溃到西晋统一中原的百年时间里，战

乱频仍，赤地千里，土地管理处于放任状态，直至三国

时北方魏曹操的政权基本稳定以后，才下令屯田开荒，

农业稍有恢复。 

西晋统一后，由于已历经多年的战乱，人口减少，

田地荒废，为迅速恢复国力，乃废曹魏“屯田制”，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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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田制”和“课田制”。这是一种意在督促农户增辟耕

地的赋税制，是当时农户可接受的，负担不算过重，曾

有利于生产。 

自东晋开始，对土地买卖也有管理，田宅要有文契。 

北魏统一北方后，于四八五年下诏均田，对成年平

民男女以及奴婢，分别情况授与不同数量的田地和耕牛；

文武百官还授与禄田，并给予相当优惠待遇。这一土地

管理新举措经北齐、北周，一直延续到隋唐，并日臻完

善，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均田制并未从

根本上改变官僚地主对土地的占有和兼并，只是缓和了

阶级矛盾。 

唐朝时，大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比南北朝隋朝更加严

重。均田制的实行是以国家掌握大量国有土地为前提的，

在官僚地主大量兼并土地的情况下，政府掌握的可供授

田的土地愈来愈少，农民普遍授田不足，“天下户籍久不

更造，丁口转易，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课免于

上，而赋增于下”，人民大量逃亡。安史之乱后，作为土

地税赋和国家额定劳役的“租庸调”已无法执行，于是

唐德宗建中元年（七八○年）改行“两税法”，按户等征

钱（资产税），按田亩纳粟（田赋），宣告了行之三百年

的均田制的结束。唐律规定：买卖田宅要立“市卷”，并

由官府批红（批准），这是对土地私有权和土地买卖给予

法律上的承认。唐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土

地商品化，庶民地主迅速发展，以政治特权维系的土地

私有权逐渐让位于以经济关系维系的土地私有权。不再

强化国家土地所有制；不再运用政权力量进行土地再分

配；不再直接调整土地占有关系，对土地买卖和兼并自

由放任，不再直接干预。出现以下一些变化。一是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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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私有化。唐末国有屯田改称“营田”，国家以与地

主相同的身分招客佃种。二是允许自由开垦荒地，只要

照章纳税，国家承认私有。三是承认和保护土地买卖的

合法性，并对典卖手续规范管理。四是对国家征用私有

土地实行有偿占用。采取换田或偿值两种方法进行补偿。

五是通过清丈耕地来实行“均税”。五代以后因不再“均

田”，即运用税收来调节土地收益分配。唐行两税法以后，

土地成为确定纳税人的基本依据。地籍图册日趋规范化，

并逐渐取得与户籍平行的地位。 

宋神宗熙宁五年（一○七二年），王安石实行方田均

税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规范化地籍测量，其目的

在于消除隐田匿税，平均税负，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南

宋高宗时又实施“经界法”，按砧基簿（地籍图）核实田

亩。宋徽宗大观四年（一一一○年），全国人口 1.04亿、

耕地 4.15 亿亩，比唐代翻了一番。在当时的土地政策下，

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有很大发展。同时，北宋农业手工

业的进步、商业的繁荣也推动了城市的发展。据估计，

唐代 10 万户以上的大城市只有 10 几个，到北宋已增至

40多个；小城镇的兴起也达到一个高潮。神宗时全国有

近 1800个镇。 

辽、金、元三代是由北方少数民族执掌国家政权的

时期。他们将落后的奴隶制、农奴制经济关系再次带入

中原，重新建立了大量的皇室、贵族领地，将国有土地

转化为私有土地，使得在领地上佃耕的农民沦为奴隶，

从而影响了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元成宗大德八年（一

三○四年）诏“江南佃户私租太重，以十分为率，减二

分，永为定例”，以国家法令实行减租，这在中国历史上

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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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进入封建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和商品经

济的发展，土地关系也发生一些变化，封建的土地关系

有所松弛，同时出现了资本主义土地关系的萌芽，土地

管理也随之有所发展。具体表现在：1.农民的土地所有

制的比例增加。明清初承战乱之后采取扶植自耕农的政

策，招诱逃民垦荒，所垦荒地，不论有无原主，都归己

有，作为永业，额外垦荒，永不起科。土地买卖更加自

由化。明代继续执行宋代土地买卖自由、不抑兼并的政

策。2.租佃制度中永佃权、押租、预租发展。随着地主

土地所有制中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定额租和货币

地租的发展，佃农增多和租佃竞争的加剧，在宋代出现，

明代有所发展的永佃权，在清代前期迅速普遍化。地权

明晰地分解为“田底权”和“田面权”。随着永佃权的发

展，地主不能靠强制来保证其收租，主要靠经济手段来

保证，于是出现“押租制”，让佃农交付押租，来防止欠

租抗租。清代又出现“预租制”，即佃农订约后要预付一

年田租，地主可以不管年成好坏先把地租拿到手。3.资

本主义土地关系萌芽出现。明清时农业生产力和商业性

农业的发展，租佃雇佣间封建宗法依附关系的削弱，一

些佃农、自耕农沦为带有一定身份依附的“雇工人”，后

来又发展为自由雇工，少数农民上升为雇工经营的富农。

有些庶民地主自己也参加劳动，成为经营地主，此外还

出现大规模租地和雇工经营的资本主义农业经营。4.地

籍管理的发展。明平元之后，鉴于地籍紊乱积弊太多，

明太祖于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开始令核实天下土田

造成册籍。至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年）编成鱼鳞册。

这次调查在浙西等地进行了实地丈量，详细登记，作为

征赋讼质的依据。这是中国第一次范围较大的土地清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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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缺点是只丈耕地不丈荒地。万历八年（一五八○年），

又一次在全国清查土地。次年接着进行税制改革，实行

“一条鞭”法，将田赋、各种附加税和徭役合归入土地，

计亩征银。一条鞭法以国有土地清丈为基础，清查了不

少隐田，田赋负担面有所扩大，税负也较过去均平。康

熙至乾隆年间实行“摊丁入地”的税赋制度改革，完全

取消人头税，土地成为征赋的唯一依据，地籍更显得重

要。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年）和咸丰五年（一八五

五年）曾两次清理田粮，重造鱼鳞册并颁发田单（土地

所有权证），但因没有过户换单的管理机关，土地转让由

民间自办凭证，时日一久，地籍又趋混乱。同时因地籍

与田赋利害攸关，瞒田造假也层出不穷。 

总之，明清两代的土地管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土地的私有化、商品化和土地买卖自由化，逐渐地由国

家直接干预土地分配、土地关系和土地收益分配过渡到

主要依靠经济机制来进行间接调节。国家直接掌管的土

地管理措施只是地籍调查和土地交易管理以及对土地产

权制度作出一些法律规定而已。 

鸦片战争后，出现了殖民主义土地占有。帝国主义

通过不平等条约，除割让了中国大片领土外，还取得各

种“行政地域”。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除“洋地主”、

“洋矿主”外，出现一批新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地主、

官僚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兼地主。产生了资本主义性质

的土地占有和经营形式。 

一八五一年爆发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革命矛头直指

封建土地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一八五三年定都南京，

一八五四年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明确宣布了太平天国

的土地纲领，这是一个以小农平均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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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改革方案，尽管严重地冲击了封建土地制度，但是不

可能实现的。 

辛亥革命时期，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提出“平均

地权”的主张，但这一主张因革命成果被篡夺而未能实

现。一九二二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参与和支持下改

组国民党。一九二四年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重新

解释三民主义，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

主义的在华特权”，“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由国家

规定土地法”等一系列政治纲领。一九二四年十月，《最

近政纲决议案》正式提出“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

禁止上期收租，遇饥荒时免付田租；禁止包佃制度”等

项决议。一九二七年武汉国民政府又公布《佃农保护法》。

一九二八年在内政部设土地司负责地政工作。同年颁布

《土地征收法》。一九二九年公布《民法·物权篇》，并

由财政部门主办在江浙等地开展土地陈报。一九三○年

公布《土地法》。一九三四年发布《办理土地陈报纲要》，

同时由地政部门主办在苏、沪、浙、赣、粤等省、市开

展采用现代技术手段的地籍测量。一九三五年公布《土

地法施行法》，次年拟订《各省市地政施行程序大纲》。

一九三七年公布《各省市土地税征收通则》，在完成测量

的地区开征土地税。但这些政策与法规因日军侵华战争

的爆发，基本未能施行。 

一九三八年三月，国民政府提出《战时土地政策大

纲》。一九四一年通过《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同年

公布《非常时期地价申报条例》。一九四二年公布《土地

债券法》。同年地价申报处与地政司合并为直属行政院的

地政署，并公布《非常时期地籍整理办法》和《修正非

常时期地价申报条件》，一九四三年又改为《战时地价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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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条例》。到一九四三年底，各省、市共进行地籍测量

9.57 万平方公里，土地登记 3814 万亩，规定地价 2435

万亩，开征地价税 2182万亩。但上述所进行的工作因战

争限制，主要限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大部分省、市无法

实施战时土地政策。这一时期地政工作的重点，也只能

是从增加地税收入，缓解财政危机着眼，放在地籍整理

和地价申报上。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于一九四六年公布和施行新

《土地法》和《土地法施行法》。废除了通商口岸和租界，

但允许外国人在中国租赁或购买土地；将外国人的土地

永租权改为土地所有权；将外国人有期限的租契改为土

地所有权状，放弃了租金和到期收回土地的权利。 

一九四七年地政署改变为地政部，设地籍、地价、

地权、地用四司，大部分省、市设地政局，少数省、市

在民政厅内设地政科掌理地政工作。一九四九年又改回

到地政署和民政部地政司。 

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一九二七年中共中央

召开“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

误，确定以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总方针。 

一九二八年春，开始在革命根据地采取没收地主土

地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对于没收土地的范围，“八七”

会议前只没收大地主土地。一九二七年九月改为没收全

部地主阶级土地。到十一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已由民权革命

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提出没收一切土地、实行土地国有

的政策。海陆丰根据地的《没收土地案》和《井冈山土

地法》都贯彻了这个政策。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共六大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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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及一切公共土地”。以后，

《兴国土地法》、赣西南、闽西、鄂西、鄂豫边界根据地

的土改中都贯彻了“六大”的精神，还明确了一些“六

大”未明确的政策，如“对地主所经营的工商业部分不

予没收”，“不动中农土地”，“不侵犯到富农的田地”，以

后改为“只没收富农的出租土地，而保留其雇工和自耕

土地”等等。一九三一年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取得领导

地位，他们接受共产国际“加紧反对富农”的指示，否

定过去成功的土改政策，推行“左”倾的土改政策，在

一九三一年三月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草

案）》中提出没收富农土地、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

平分一切土地等“左”的政策，并在各革命根据地全面

贯彻，对苏区的经济和革命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一九

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改革对

富农策略的决定》，一九三六年七月中共中央又作了《关

于土地政策的指示》，重新实行“没收地主土地财产后，

仍给耕种份地和生产工具；对富农只没收其出租的土地、

不没收其经营（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和经营的工商业

及其他财产”的政策，并在各革命根据地贯彻执行。土

改的同时，还废除了旧的租税田赋和债务，建立新的土

地税制度。负责土改和其他土地事务的机构为革命根据

地县、区、乡的土地革命委员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中央政府内设

有土地人民委员部，地方苏维埃政府内有土地委员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作出让步，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行减

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把“减租减息”列为《抗日救国十

大纲领》内容之一。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在陕甘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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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发生地主回乡收地、农民归

地和土地典当回赎等问题，为保障农民土地革命的成果、

反击地主反攻倒算，同时又保障未经土改地区地主的土

地所有权，在一九三八年开展土地登记、换证的工作，

颁布《土地所有权证条例》，并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公布《土

地条例》、《地权条例（草案）》、《土地租佃条例（草案）》，

在确定地权的同时开展减租减息工作。晋察冀边区也在

一九三九年冬率先开展了减租减息，而其他抗日革命根

据地则尚停留在宣传号召阶段。一九四○年春，冀南、

山西等地发生了农民抗交租息、减租减息过重和变相没

收地主富农土地财产等的做法，危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基础。一九四○年秋中共中央就着手纠正，各抗日根

据地也纷纷修订其有关的土地法令。一九四二年一月中

共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规定》，明确了

抗日时期土地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晋冀鲁豫地区一九

四一年十一月公布，以后又于一九四二、一九四三、一

九四五年 3 次修订的《土地使用暂行条例》和陕甘宁边

区一九四二年的《地权条例修正草案》是这一时期比较

全面而详细的土地条例。一九四二年五月以后，减租减

息运动在各抗日根据地大规模地开展。巩固了抗日统一

战线，支援了抗日战争，并为以后的土地改革作了准备。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自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至一九四七年七月全国土地

会议为第一阶段；一九四七年七月全国土地会议至一九

四八年十二月底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为第二阶段；

一九四九年一月至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成立为第三阶

段。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阶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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